关于开展市教育装备管理应用示范学校创建区级验收的通知
各有关学校：
根据《关于开展常州市教育装备管理应用示范学校评估的通知》精神，现决定开展“常州市教育装备管理应用示范学校”创建区级验收工作。
一、具体安排如下：
	验收时间
	验收学校

	9月29日
	上午8：00
	龙虎塘第二实验小学

	
	上午10：00
	新桥第二实验小学

	
	下午1：00
	孟河实验小学

	
	下午3：00
	九里小学

	9月30日
	上午9：00
	飞龙小学


二、验收方式：听PPT汇报、查资料、看现场、访谈等
请各申报单位派分管负责人准时参加区级验收工作。
新北区教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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